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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1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4-002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与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其持有并尚未完成实缴的 2,600 万份苏州创星中科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创星”）基金份额转让给如皋市科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科创”），转让价格人民币 0 元。上

述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创星基金份额 5,400 万份。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参与投资认

购苏州创星 10,000 万份基金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9、2022-013）。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已完成实缴出资人民币 5,400万元，

经苏州创星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创星中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执行

事务合伙人”）豁免同意，公司减少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并削减相应基金份额。 

2024年 1月 8 日，公司与如皋科创签署了《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公司

以人民币 0 元将其持有并尚未完成实缴的 2,600 万份苏州创星基金份额转让给

如皋科创。上述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创星基金份额 5,400 万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0 元将其持有并尚未完成实缴的

2,600万份苏州创星基金份额转让给受让对象如皋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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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苏州创星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基金管理人同意。 

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苏州创星 2,600 万份基金份额（未完成实缴）。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创星中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7MTQ754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31,32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

大道 88 号人工智能产业园 G1-303-002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创星中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4月 21日 

营业期限：2022年 4月 21日至 2030年 4月 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基金份额转让前后，合伙人份额持有情况： 

合伙人名称 本次转让前

认缴出资额 

本次转让

前出资比

例 

本次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本次转让

后出资比

例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万元 25.5428% 5,400万元 17.2414% 

江苏新潮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6,000万元 19.1571% 6,000万元 19.1571% 

苏州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6,000万元 19.1571% 6,000万元 19.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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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北人智能制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000万元 9.5785% 3,000万元 9.5785% 

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

发展有限公司 

3,000万元 9.5785% 3,000万元 9.5785% 

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3,000万元 9.5785% 3,000万元 9.5785% 

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2,000万元 6.3857% 2,000万元 6.3857% 

苏州创星中科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 

320万元 1.0217% 320万元 1.0217% 

如皋市科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0万元 0% 2,600万元 8.301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9 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23,313,518.23 119,724,604.32 

净资产额 223,313,518.23 119,724,604.32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 53,913.70 

净利润 -6,611,086.09 -2,275,395.6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 

（四）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五）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尚未实缴出资的 2,600万份苏州创星基金份

额，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0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公司持有苏州创星基金份额 5,400 万份。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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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如皋市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2MABRQC0T3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出资额：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如皋市城南街道幸福河西路 9号 15栋 

法定代表人：张书强 

成立日期：2022 年 7月 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如皋市财政局占有其出资比例的 100%。 

（二）如皋科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它关系。 

四、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如皋市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甲方根据合伙协议持有的标的基金金额为人民币

2,600万元基金份额，即标的份额及其附属的出资义务、全部权利、权益、利益

及收益。 

（二）标的份额转让价款及时间 

1、标的份额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0元。 

2、自各方签署本协议之日，为标的份额交割日。自标的份额交割日起，乙

方成为标的份额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三）与本次基金份额转让有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四）违约责任：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持有的苏州创星基金份额是为了收拢对外投资，持续聚焦主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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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投资结构与布局，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3 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月 9日 

 


